附件1
[bookmark: _GoBack]湖南科技大学服务性收入分配比例表
	序号
	收入 类别
	收 入 项 目
	学校
	二级单位
	备  注

	1
	教
育
服
务
类
	非全日制研究生（含硕士、博士）学费
	55%
	45%
	

	2
	
	同等学力学位课程学习阶段培养费
	50%
	50%
	

	3
	
	同等学力申请学位阶段培养费
	40%
	60%
	

	4
	
	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费
	30%
	70%
	

	5
	
	非学历教育培训费（社会培训）
	校外场所
	5%
	95%
	非学历教育培训项目原则上不作为个人横向项目

	
	
	
	校内场所
	8%
	92%
	

	6
	
	辅修专业、微专业学费
	10%
	90%
	

	7
	
	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费（中方部分）
	50%
	50%
	

	[bookmark: _Hlk195625952]8
	
	自费来华留学生汉语培训费
	20%
	80%
	

	9
	
	自费来华留学生学费
	80%
	20%
	

	10
	科
研
服
务
类
	科研设备、平台测试使用费
	校管
	70%
	30%
	

	
	
	
	院管
	20%
	80%
	院管设备维修费用按2:8校院分担

	11
	
	单位开展的技术咨询和服务收入
（不作为个人横向项目）
	5%
	95%
	

	12
	资
产
使
用
类
	学校授权二级单位管理的场馆和设施
有偿使用收入
	30%
	70%
	

	13
	
	学校科研用房、科研基地有偿使用收入
	50%
	50%
	

	14
	其
他
服
务
类
	版面费
	15%
	85%
	

	15
	
	资料复印刻录费、自助打印费、扫描费
	30%
	70%
	

	16
	
	[bookmark: OLE_LINK4]档案资料翻译费、查证费
	30%
	[bookmark: OLE_LINK1]70%
	

	17
	
	上机考试费（社会人员）
	20%
	80%
	

	18
	
	审计费
	70%
	30%
	


说明：上述收入分配比例如涉及上级政策调整、文件规定冲突，则按上级政策文件执行。

